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2 頁

交通部航港局 函
地址：106248臺北市和平東路3段1巷1號
聯絡人：何孟芙
聯絡電話：0289786285
傳真：02-27058701
電子信箱：mfhe@motcmpb.gov.tw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2月2日
發文字號：航港字第1120051235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315260000M112005123502-1.pdf、315260000M112005123502-2.ods、

315260000M112005123502-3.pdf)

主旨：所報「臺南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畫-整體規劃暨個別可行

性評估」一案，本局同意核定補助上限新臺幣202萬5,000

元，並請依說明事項積極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府農業局112年1月19日南市農港字第1120113475號

函辦理。

二、本案規劃辦理盤點所轄水域（含7處漁港及相關水域），並

考慮鄰近港口(含安平商港等)間競合問題，整體評估遊艇

泊區適宜發展區位等相關工作。另考量轄管將軍漁港既有

遊艇泊區建置多年，皆以小區域修繕方式解決，不符成本

效益，且現行使用泊區需求確有評估更新之必要及急迫需

求，爰上開整體規劃案將併將軍漁港遊艇泊區個別可行性

評估相關工作共同辦理，本局原則同意。

三、本案所需經費共計新臺幣（下同）405萬元，補助經費請撥

請依本局「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提報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

畫補助計畫及請撥補助款作業須知」第5點規定辦理。核結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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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將依計畫實際執行金額及補助比率上限50％核算本局

應補助經費，且以旨揭補助金額為限。

四、貴府於完成本案整體規劃暨個別可行性評估期中報告後，

應辦理現勘會議並邀請「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輔導小組」委

員(詳附件1)及本局出席，並將委員及相關單位所提意見納

入後續規劃評估作業辦理。另本案整體規劃暨個別可行性

評估期末報告，應送本局提上開輔導小組審查通過，並經

本局備查後，始得辦理經費核結。

五、本案預定113年方啟動辦理委託技術服務招標作業，考量

「遊艇泊區區域整體發展計畫」於114年12月屆期，且本案

後續規劃將辦理將軍漁港既有遊艇泊區修繕工程，為利相

關工作於「遊艇泊區區域整體發展計畫」屆期前完成並順

利結案，仍請評估提前於今(112)年度依核定補助項目積極

執行。另倘自本局核定補助經費後，逾3個月未完成委託技

術服務招標公告者，本局得依「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畫補

助作業要點」第13點第2款規定，撤銷補助。

六、為掌握本案執行進度及經費支用情形，提升「遊艇泊區區

域整體發展計畫」預算執行效能，請自本案核定後，每月5

日前填列前一個月份最新執行情形表(詳附件2)函報本局，

亦請配合出席本局定期召開之工程督導會報，說明辦理情

形，且請貴府務必落實管考，俾本案如期如質完成。

七、檢還旨揭計畫書核定版如附件3。

正本：臺南市政府
副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本局南部航務中心(以上均含附件)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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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畫 

申請書 

一、 計畫名稱：臺南市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畫-整體規劃暨個別可行性評估

案 

二、 計畫性質：區域整體規劃個別可行性評估工程建設 

三、 計畫緣由及推動構想： 

(一) 計畫相關背景及緣由： 

為因應臺南遊艇觀光產業發展需要，同時配合行政院刻正推動「向

海致敬」政策，透過「型塑全民親海風氣，培養海洋國家思維」，

推出一系列遊艇服務的體驗活動與周邊服務，國內遊艇登記數近 4

年年成長幅度達 30%、遊艇駕照數成長幅度更高達 45%，顯示國人

購買遊艇從事海域遊憩活動的風氣已逐漸帶動。因此不論政府或民

間團體均透過上述活動，致力於培養國人親水興趣及推動遊艇休閒

文化、專業人員培育，將更能促進臺灣遊艇服務產業的發展。 

(二) 推動構想： 

臺南市海岸線狹長，海洋觀光資源遊憩豐富，因此將就本市所有漁

港及相關水域做全面性檢視與整體評估，並因將軍漁港遊艇泊區已

建置使用近 20 年，歷經多次天然災害皆已小區域修繕方式解決，

不符成本效益，且漁船遊艇共用泊區，擬由本次台南市遊艇泊區域

整體規劃並納入將軍漁港個別遊艇泊區可行性評估，擇定適合發展

之泊位做為後續個別泊區可行性評估相關前置作業。 

四、 計畫範圍： 

（一） 調查本市境內所有漁港及其他有條件新設遊艇泊區之水域。 

（二） 辦理將軍漁港個別遊艇泊區可行性評估 

（三） 工作目標（里程碑） 

項目 單位 評估基準值 
預期目標值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發包 % 113 年 1 月  100   

地方座談會 場 113 年 2 月  1   

期初報告 % 113 年 3 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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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報告 % 113 年 7 月  100   

期末報告 % 113 年 12 月  100   

五、 計畫辦理項目： 

(一) 上位及相關計畫說明(如：漁港計畫、泊區周邊發展計畫)。 

(二) 臺南市轄管漁港、水域、碼頭及周邊土地基本資料調查分析(包含區位、

自然條件、轄管漁港、水域、碼頭環境說明、土地使用及權屬狀況、周邊

交通及熱門觀光景點設施等基本調查分析)。 

(三) 相關法令與計畫限制(如：都市計畫法、環境影響評估法、漁港法等)。 

(四) 轄內總體環境分析、轄內整體觀光遊憩資源調查(如:不同季節遊艇及其

他海上遊憩活動資源及種類)及產業發展分析如:遊艇製造、維修、觀光遊

憩等遊艇及其他海上遊憩活動相關產業現況，以及周邊競爭港口(含安平

商港等)之優劣勢分析(如：SWOT等策略分析工具進行分析)。 

(五) 遊艇及各類船舶泊區(含自用小船)及泊位使用情形(包含水/陸域泊位數

量、遊艇停泊船數與停泊率調查等)暨現況課題調查。 

(六) 遊艇停泊泊位需求預測分析。 

(七) 計畫評估結果及未來執行策略(含建議納入後續辦理個別泊區可行性評

估點位、優先排序、初步規劃後續辦理事項與執行內容、配套措施及後續

營運推動方式)。 

(八) 將軍漁港遊艇泊區工程建設規劃(含期程、項目、數量、工程平面配置圖

等)及開發方式(如:說明建設與營運模式，如政府興建經營、BOT、OT、ROT

等)。 

(九) 將軍漁港遊艇泊區工程經費概算分析(如:本計畫補助項目範圍內所需經

費，分年經費分攤)。 

(十) 將軍漁港遊艇泊區建設目標(研擬建設目標與效益，如新增泊位、促進觀

光人次、使用人次、產業發展等，並請提供量化數據說明)。 

(十一) 將軍漁港遊艇泊區營運管理規劃(如:營運策略、遊艇泊區使用率、維

護檢修、停泊收費基準、天災及緊急事故處理、遊艇及動力小船管理及公

共泊位比例等)。 

(十二) 將軍漁港遊艇財務計畫及效益分析(如:公辦公營、公辦民營、民間投

資經營、經濟及財務效益評估結果，並請附上計算基礎相關說明)。 

(十三) 將軍漁港遊艇周邊配套措施規劃及其他工作項目(如:周邊景點及在地

特色資源盤點、聯外道路與相關配套措施規劃、配套遊程規劃建議、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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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優化相關旅遊服務設施及接待能量之連結等)。 

(十四) 意見蒐集調查與分析(含地方漁會、地方觀光產業聯盟及至少 1 場次地

方座談會)，且取得地方共識。 

(十五) 檢核將軍漁港遊艇是否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若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相關作業者，於工程建設案計畫書時附上已完成環境影響評估相關作業之

公文；若經檢核無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相關作業，亦將出具無需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相關作業之證明文件。 

(十六) 將軍漁港遊艇公共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敘明本案是否應依「公共工程生

態檢核注意事項」辦理公共工程生態檢核作業，如無須辦理，將敘明依據

之條款；如應辦理，將提供「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之「工程計畫核

定階段」及「工程規劃階段」辦理情形。 

(十七) 後續推動工程建設案相關前置作業與招標文件草擬彙編。 

(十八) 預期成果與效益(含水/陸域泊區、泊位使用情形等，並以量化數據說

明)。 

六、 計畫期程與經費分析 

（一） 計畫期程： 

工作預定期程里程碑 

(1).113年 1月：上網招標、決標簽約。 

(2).113年 2月：地方說明會。 

(3).113年 3月：期初報告書提交。 

(4).113 年 7 月：期中報告書提交、辦理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輔導小組

委員會現勘事宜。 

(5).113年 11月：期末報告(含審查)、送航港局結案審查 

(6).113年 12月：結案及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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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預定進度(含請款點)甘特圖 

年 度 / 月 份 113 

工作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辦理招標文件撰寫、預算編列             

上網招標             

決標簽約             

地方說明會             

期初階段工作             

期初審查會             

期中工作階段             
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輔導小組委員會現勘會議 

(委員提供現勘意見) 
            

期中審查會             

期末工作階段             

期末審查會             
成果報告提送交通部航港局辦理補助案結案審

查 
            

結案             

請撥第一期款(30%)    ▲         

請撥第二期款(60%)        ▲     

請撥第三期款(10%)            ▲ 

（二） 經費分析 

經費來源 

各年度經費需求(千元) 
112-114年 

合計 
總計 備註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公務 

預算 

中央  2,025   2,025 

4,050 

臺 南 市

政 府 財

力 分 級

為 第 三

級(50%) 

地方  2,025   2,025 

特別預算  0   0 

其他  0   0 0 

合計  4,050   4,050 4,050 

（三） 工作項目分年經費(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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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小計 

臺南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畫-整

體規劃暨個別可行性評估案  4,050   4,050 

小計 
 4,050   4,050 

七、 預期成效： 

1、 規劃評估臺南市轄內各漁港及其他水域之發展遊艇泊區之可行

性，排序適合發展遊艇泊區之水域或漁港。 

2、 完成將軍漁港遊艇泊區個別可行性評估。 

3、 不可量化效益： 

(1) 提高遊艇業者蒞臺南旅遊及國內遊艇產業活絡。 

(2) 改善臺南漁港內各類(含遊艇)船舶停泊擁擠問題及增加蒞臺南

遊艇停泊供給能量。 

(3) 創造地方遊憩地點，提升觀光能見度。 

八、 辦理機關與人員： 

名稱 單位 姓名 職稱 電子信箱 連絡電話 

主辦 
臺南市漁港及

近海管理所 
王統立 技士 

tlwang@mail.tainan

.gov.tw 

(06)2991111 

#1460 

協辦 
臺南市漁港及

近海管理所 
王廷榆 組員 

wty12923@mail.tainan.g

ov.tw 

(06)2991111 

#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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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申請計畫基本資料表 

基本資料表 

名稱 
臺南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畫- 

整體規劃暨個別可行性評估案 
計畫期程 113年度 執行單位 臺南市政府 

計
畫
說
明 

緣由及現況 整體規劃/個別可行性/工程建設概要 計畫效益 

臺南市政府為因應遊艇觀光產業日益發

展，臺南市內遊艇泊區及席位不敷使

用，計畫於本市之漁港或其他泊區，評

估規劃新設遊艇泊區及停泊碼頭，爰推

動「臺南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畫-整體規

劃暨個別可行性評估案」，以達到發展臺

南海洋經濟之政策目標，提昇臺南觀光

能見度。 

【整體規劃暨個別可行性評估】 

為提升本市遊艇泊區及席位服務品

質，本計畫提出針對本市市內漁港或

其他泊區評估規劃設置遊艇泊區之適

合性，計畫所需費用約新台幣 405 萬

元，以達臺南海洋經濟之政策及帶動

海洋觀光目標，主要工作項目包括：

本市新增遊艇泊區區域評估、碼頭設

置評估、設置期程與經費分析等項目。 

1. 規劃評估臺南本市轄內各漁港及其他

水域之發展遊艇泊區之可行性，排序適

合發展遊艇泊區之水域或漁港，並因將

軍漁港遊艇泊區既有設施建置近 20

年，確有評估更新之需求，乃併將軍漁

港個別可行性評估，且擇定適合發展之

泊位做為後續個別泊區可行性評估相

關前置作業，以改善提升本市遊艇停泊

港區水域之服務及觀光。 

2.臺南 7 處漁港及其他有條件新設遊艇泊

區之水域辦理調查分類分析評估，完成

臺南遊艇泊區整體規劃案政策白皮書。 

3.創造地方遊憩地點，提升觀光能見度。 

經
費
（
仟
元
） 

 中央補助款 地方自籌款 民間投資經費 合計 

里
程
碑
進
度 

工作項目 
預訂完成 

日期 
113年度 2,025 2,025 0 4,050 

***年度     發包 113年 1月 

***年度     期初報告 113年 3月 

***年度     期中報告 113年 7月 

合計 2,025 2,025 0 4,050 期末報告 113年 11月 



農業局「臺南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畫-整體規劃暨個別可行性評估」 

新臺幣405萬元墊付案  議案說明 

一、 案由：交通部航港局112年2月2日航港字第1120051235號函同意本

府辦理「臺南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畫-整體規劃暨個別可行性評估」，

同意經費新臺幣405萬整(中央補助202萬5,000元；市配合款202萬

5,000元)，因未及納入本府112年總預算，為爭取時效，考量「遊艇

泊區區域整體發展計畫」於114年12月屆期，後續辦理將軍漁港專用

遊艇泊區設置可行性評估，為利屆期前完成並結案，謹請貴會同意墊

付405萬元，俟113年度總預算時再予轉正。 

二、 補助期程：113年1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止 

三、 補助計畫執行工作項目： 

(一)臺南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畫。 

(二)個別可行性評估。 

四、 預期成果： 

(一)規劃評估臺南市轄內各漁港及其他水域之發展遊艇泊區之可行

性，排序適合發展遊艇泊區之水域或漁港。 

(二)完成將軍漁港遊艇泊區個別可行性評估。 

五、 相關附件： 

交通部航港局核定補助函 

 


